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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研究動機與目的  

    計劃主持人為刑事法專長的教師，於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中長期開設

刑事政策專題研究之課程，修習該課程者多是法律研究所之刑法組學生。計

劃主持人於教學現場發現，刑法組學生在探討刑事法相關議題時，例如在刑

事實體法，往往會拘泥於構成要件的分析，鮮少思考到刑事法的功能其實在

於人權保障，從而未能由基本人權及其相關的憲法原理原則之角度來思考

刑事法的適用，並且因為過於國家考試取向，所以對於刑事特別法或者與刑

事政策相關的法律並不熟悉。 

    基此，計劃主持人以涉及刑事法（含普通實體法、特別實體法、訴訟法

以及與刑事政策相關的法律）的大法官解釋為標的，引領學生自基本人權為

思考，描繪相關議題全面性的人權圖像，幫助法律系學生或法律研究所的碩

博士生學習如何透過基本權利來主張並進行司法程序，這對於法律系學生

未來的法律實務相關工作有非常重要的影響。 

 

二、文獻探討 

如上述，本計劃是以每學期以涉及刑事法的釋憲主題為修課學生之報

告主題，兩個釋憲主顥作為模擬法庭的主題。目前並没有見到在刑事法領域

以較大量的釋憲案為探討標的之文獻，僅有在個別釋憲案之後，有一些個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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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文章針對該釋憲案為探討。例如針對釋字第 617號的文章有<王如玄、李

晏榕，依然晦暗不明的猥褻物品---令人遺憾的釋字 617，台灣人權性別協

會，2006年 10月>；針對釋字第 666號的文章有<陳美華，性交易的罪與罰

--釋字第 666號解釋對性交易的法律效果，台灣民主季刊第十六卷第一期，

2019 年 3 月，45-88 頁>；針對釋字第 737 號的文章有<陳文貴，偵查中羈

押審查程序被告及其辯護人卷證獲知權新制，司法周刊第 1850 期 （司法

文選別冊），2017年 5月，1-21 頁>。基此，計劃主持人認為，以較大量的

刑事法領域之釋憲案為探討標的，應有形成基本人權與刑事法的教材之價

值。 

 

三、研究問題 

   本計劃每學期以多個涉及刑事法的釋憲主題為修課學生之報告主題，兩

個釋憲主題作為模擬法庭的主題。本計劃在於引領學生自基本人權保障為

思考，刻劃在刑事法中的人權圖像，幫助法律系學生或法律研究所的碩博士

生學習如何透過基本權利來主張並進行司法程序。 

 

四、研究設計/方法如何配合/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(含研究對象介紹、採用

之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、評量工具如學習成效評估工具、配合課程或教學活

動介紹) 

https://www.lawbank.com.tw/treatise/author.aspx?AID=14432
https://www.lawbank.com.tw/treatise/pl_introduction.aspx?PID=PL0000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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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研究設計 

本教學計劃採用專家演講、分組報告以及模擬憲法法庭的教學方法。首

先，學期一開始先採專家演講，除了是要讓修課同學有時間準備分組報告之

外，尚可藉由專家演講使修課同學習得更多的專業知識以如何上台報告。其

次，有關採取分組報告之目標在於訓練同學的團隊合作能力。亦即學校畢業

進入職場後，所有工作夥伴都不管賢智愚劣，工作團隊都必須分工合作、相

互扶持，完成任務，且是需要自行檢討學習心態或人際關係之加強。學校畢

業進入職場後，人人抱怨社會充滿不公不義，分組報告由組員之間自行分配，

正是展現公平正義之機會。並且本課程強調「做中學」，會促使修課同學著

重在自己的學習與成長，例如如何論述案件，遇到何種問題、如何解決。修

課同學的經驗將是其他人的參考與借鏡。最後，藉由模擬憲法法庭的方式，

可以讓學生實際參與憲法法庭言詞辯論的流程，不管是擔任法庭上的重要

角色（大法官、機關代表、釋憲聲請者及其代理人等）或者旁聽席，學生都

可以去體驗憲法法庭訴訟過程中對人權的保障，以及憲法法庭的精神，藉由

體驗式的教育課程比書本上的目標更為深刻。 

 

(二) 教學活動設計 

本教學計劃教學活動安排如下海報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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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110學年度第 1學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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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110學年度第 2學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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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學習成效評估 

本教學計劃以下列事項作為修課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工具，並且據此為

成績考核： 

1. 學生出席狀況與學習態度 

2. 對計畫目的與內容的瞭解 

3. 資料蒐集與閱讀能力 

4. 歸納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力 

5. 口頭或文字報告能力 

6. 會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並與他人合作 

7. 與期初相比，學生學到您期望的專業領域知識 

 

四、教學暨研究成果（成果報告） 

(一) 模擬憲法法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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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書面報告 

本教學計劃藉由法律研究所學生對於釋憲案之討論，形成系列的新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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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與新教材。一方面使學術研究更貼近實務，另一方面則使實務借鏡學術的

理論，為實務的改革推動貫注更多的力量。並且培養修課同學的基本人權知

識，以及對問題之分析與解決能力、資料之閱讀與批判能力、法律文書撰寫

之能力、口語表達與聆聽之能力以及伸張正義的態度。本教學計劃共有 11

份專業律師提供的專業演講報告，並完成共有 11份研究生撰寫的專業報告。 

 

(三) 教學評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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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結語 

    本教學計劃藉由法律研究所學生對於釋憲案之討論，形成系列的新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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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與新教材。一方面使學術研究更貼近實務，另一方面則使實務借鏡學術的

理論，為實務的改革推動貫注更多的力量。並且培養修課同學的基本人權知

識，以及對問題之分析與解決能力、資料之閱讀與批判能力、法律文書撰寫

之能力、口語表達與聆聽之能力以及伸張正義的態度。 


